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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D00-2020-0006 

 
 
 
 
 
 

永政发〔2020〕102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嘉县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

府直属各单位： 

《永嘉县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第

5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嘉县人民政府 

2020年 8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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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土地征收工作，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和安

置方式，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保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最低保护标准的通知》（浙政发〔2020〕8号）等有关规定，结

合永嘉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永嘉县辖区内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适用本办法。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

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县人民政府对本县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的建设项

目占用土地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依法实行统一征收。

县人民政府通过货币、基本生活保障等途径，对被征收集体所

有土地的农民实行统一补偿和安置。 

第四条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全县统一征收永嘉县

辖区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负责对全县被征

地村安置用地的管理（包括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指标

核定和使用管理、指标回购调处等）。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

保障和再就业前的培训工作，提高职业技能，帮助被征地农民



— 3 — 
 

再就业。 

各功能区管委会、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及相

关建设用地主管部门做好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政策处理和

宣传工作。 

县征地事务机构承担征收土地的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 

第五条 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

和农民应当服从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依法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积极做好征收土地相关工作。 

 

第二章 征地工作程序 

 

第六条 县人民政府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确需征收土地的，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上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同时在拟征收土地的乡镇（街道）、

村（社区）所在地张贴，公告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土地征

收启动公告应包括土地征收范围、土地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

状调查安排等。 

被征收土地所在的功能区管委会、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办事处）及相关建设用地主管部门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

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土地现状调查的内容包括土地权属、

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含权属、面积等）、其他地

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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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

状调查，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

布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内容包括拟征地项目的拟征收土地

范围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征地位置、面积、补偿标准、

安置途径、拟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参保人数等）、申请听证

事项、补偿登记期限、异议反馈渠道、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

的其他事项，同时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范围内公告至少 30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应一并公告。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半数以上（不含半数）成员认

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在规定期限内

提出申请听证，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根据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申请

的，视为放弃听证。县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组织

召开听证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召开村民（社员）

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形成会议纪要，并与县人民政府签订征

地协议。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

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办理补偿登记，并签订补偿安置

协议。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以土地现状调查

和公示结果为准，应将结果交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

人签字。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在申请征收土地方案中应

当说明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具体情况及保障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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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 

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测算并落实有关费用，保证

足额到位。 

第七条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编制征收土地方

案等，征收土地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审定，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审批。征收土地方案批准后，依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

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用途、范围、面积以及

救济途径等内容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同时在拟征收土

地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所在地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不

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对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个别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

议的，由县人民政府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登记结果作

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

村（社区）进行公告。 

（三）县人民政府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 3 个月内，

足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征

地补偿费用的收支情况向农民公布，接受监督。 

（四）征地补偿费足额支付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回相

关权属证书并依法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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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

和农民对经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由县人民政府

组织协调。协调不成的，由当事人提请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

府裁决。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 

 

第三章 征地补偿安置 

 

第九条 征收集体土地按下列原则进行补偿： 

  （一）采取区片综合补偿标准，根据不同区片，给予不同

补偿； 

  （二）区别被征地前的不同地类，给予不同补偿； 

第十条 永嘉县共分为三类区片，征收土地补偿费按照以下

标准执行：1.征收农用地（林地除外）、建设用地的按照同类区

片综合补偿标准予以补偿。2.征收林地、未利用地的，按照同类

区片综合补偿标准的 60%补偿（具体见附件 1）。 

区片综合补偿标准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予以调

整。 

第十一条 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

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不纳入征地补偿费范围，其补偿标准另行

规定。 

第十二条 征地各项补偿费按下列规定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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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任何单位不

得截留或变相截留。 

（二）安置补助费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

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安置的，安置补

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管理和使用。 

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安置人员个人，按

不低于征地补偿标准的 60%发放，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

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用。 

第十三条 征地补偿费用应依法及时支付。征地补偿费用未

足额到位前，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

有权拒绝交地。征地补偿费用按规定到位后，被征收土地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和农民不得拖延交地。 

 

第四章 安置留地 

 

第十四条 2012 年以后征收耕地的，以及 2012 年以前征收

耕地因安置项目用地规划选址难以落实等原因，经村民大会或

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自愿放弃留地安置的，按被征收耕地所处

区片，将留地安置相应折算为货币安置。货币安置款归村集体

所有。每亩被征收耕地面积折算货币的标准划分为四类片区（具

体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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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区片：15—18 万元/亩； 

二类区片：12—14 万元/亩； 

三类区片：8—11万元/亩； 

四类区片：4—7万元/亩。 

各乡镇（街道）可在不突破区片等级的前提下，根据区域

实际情况在上述幅度内对各村货币折算安置标准档次进行灵活

调整，并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五条 本文发布前已征收耕地按规定返回给村集体经

济组织一定比例的安置留地的处置按《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快永嘉县村集体安置留地清理工作的通知》（永

政办发〔2018〕6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行即征即保、人地对

应制度。 

第十七条 持有被征收的耕地及其他农用地合法权源资料、

在征地公告发布时家庭中年满 16 周岁，且在办理参保手续时仍

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体系，不包括属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含离退休）和已办

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人

员，禁止将参保名额分配给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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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设立永嘉县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统筹基金，

列入土地征收成本，由县政府统一筹集，统筹使用。 

第十九条 土地征收报批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根据被

征收农用地面积核定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数，其

中被征收耕地核算参保名额数为每亩 2 个，其他农用地每亩 1

个名额。 

第二十条 土地征收批准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

村民委员会应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公

告（批后）》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指标核定申请，参保指标

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以指标核定之日起计算）。逾期未主动

提出申请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直接将核定结果以书面

形式报送县人力社保部门和被征地村集体；有效期内未办理指

标核定或参保手续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和县人力社保

部门予以核销。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根据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核定的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人数确定参保

名单，参保名单必须依照“五议两公开”程序，经村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村监会主任签字确认后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经

当地乡镇（街道）审核后报县人力社保部门办理参保手续。 

第二十一条 基本生活保障缴费标准、待遇标准按永嘉县被

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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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阻挠征收土

地工作和拒交土地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责令交出土地；

拒不交地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贪污、挪用、截留、私分征地补偿费用的，由

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阻挠和破坏征收土地工作，妨碍土地管理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及从事征地工作的人

员，在征收土地工作中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的，由

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发文之日前建设项目已报经有批准权

限的审批机关批准的，仍按原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另有规定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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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法律法规或省人民政府另有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2 日起施行。原《永嘉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嘉县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永

政发〔2012〕102号）同时废止。 

 

附件：1.永嘉县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分类表 

        2.永嘉县安置留地折算货币补偿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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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永嘉县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分类表 
区片 区片综合价 行政村、社区 

I 

农用地（林地除
外）、建设用地 

8万元/亩 

（1）东城街道：望江社区； 

（2）北城街道：城关、三元堂社区；戈田特产场平原部分； 

（3）南城街道：霞堡、西前、西后、龙翔、上桥头、仁堂社区；
前一、前二、前三、中西、中兴、黄屿、春江、永福村； 

（4）瓯北街道：所有社区； 

（5）三江街道：北郊、温北、江头、后江、宁浦、浦东社区； 

（6）黄田街道：所有行政村、社区； 

（7）乌牛街道：祥池、码道、东蒙、埭头、古楼社区；新庄、
岭下、鸭鹅、吴岙、仁浦、横联、西垟村； 

（8）桥头镇：桥头、桥一社区；金村、石埠头、黄堡、井大、
殿前、街头、窑底、金窑、坦头、谷联、朱涂、壬田、林福、
石马、三联村； 

（9）桥下镇：德胜（平原部分）、小京、桥下、京岸社区；韩
埠、八里、垟塆、梅岙、埠头、上村、东山、六岙、瓯桥村。 

林地、未利用地 4.8万元/亩 

II 

农用地（林地除
外）、建设用地 

6.8万元/亩 

（1）东城街道：峙口社区；敬仁、绿嶂、绿峰、绿上、渭石、
嶂岙、河岙、山仓、河屿、长源、竹溪村； 

（2）北城街道：横溪、柯师湾、路口东山村、双湾村；戈田特
产场山上部分； 

（3）南城街道：东兴、李观、新芦村； 

（4）三江街道：瓯窑（平原部分）、罗南（平原部分）、茗岚、
江东、芦田社区； 

（5）乌牛街道：仁溪社区；马岙、西岙、河口、新城、洪岳村； 

（6）桥头镇：溪心、下近、黎村、黄坦、大沸下、白沙、洛溪、
白垟、朝阳、前东、籘溪村； 

（7）桥下镇：德胜（山上部分）、京桥社区；西溪下、西岙、
下斜、徐岙、樟岙、田园村； 

（8）大若岩镇：大若岩社区；水云、白泉、玉泉、银泉、九房、
埭头、李大屋、小若口、桐州、梧涨、舟岙村； 

（9）碧莲镇：碧莲、碧莲上村社区；新岙、澄田、黄岗、石湖、
邵园村； 

（10）巽宅镇：巽宅村； 

（11）岩头镇：岩头、丽水街社区；芙蓉、张大屋、溪南、港
头、渡头、周宅、方岙、霞美、锦园、下日川、苍坡、屿里、
西岸、烘头村； 

（12）枫林镇：枫岭、圣旨门、幸福、孤山社区；景沙岗、新
坊、镬炉、江枫、内档、外档、汤岙、包岙、垟山头村； 

（13）岩坦镇：屿北、东岙、岩坦、溪口村； 

（14）沙头镇：高浦、花坦社区；渔田、潮际、响山、楠汇、
楠湖、北山、中堡、上路垟、渠口、岭下村； 

（15）鹤盛镇：东皋、填垟、鹤盛、鹤阳、蓬溪、下家岙、上
日川村； 

（16）金溪镇：六龙、潘宅、吴宅、坦头垟、龙头、湖庄、西
溪、霞畲村； 

（17）云岭乡：岭北、岭南村； 

（18）茗岙乡：茗上、茗中、茗下、茗后村； 

（19）溪下乡：溪下村； 

（20）界坑乡：界坑村。 

林地、未利用地 4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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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农用地（林地除
外）、建设用地 

5.8万元/亩 

除上述二个区片等级之外的所有村、社区。 

林地、未利用地 3.5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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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永嘉县安置留地折算货币补偿标准表 

区片 档次 万元/亩 行政村、社区 

Ⅰ 

一 18 

（1）东城街道：望江社区；     

（2）南城街道：霞堡社区；前一、前二、前三、中兴、中西村； 

（3）北城街道：城关、三元堂社区； 

（4）瓯北街道：所有社区；  

（5）三江街道：浦东、后江、江头、宁浦、北郊、温北社区； 

（6）黄田街道：千石、雅林、雅村、池头、夹里社区；联丰、东联、新黄村； 

（7）乌牛街道：埭头、祥池、码道、东蒙社区；西垟、岭下、吴岙、鸭鹅村；                                            

（8）桥头镇：桥头、桥一社区；井大、街头、坦头、谷联村； 

（9）桥下镇：瓯桥、六岙村。 

二 16.5 

（1）南城街道：西后、西前、上桥头、龙翔、仁堂社区；春江、黄屿村；    

（2）黄田街道：埭下、枫埠、莲浦、凤屿、新白岩村； 

（3）乌牛街道：古楼社区；新庄村； 

（4）桥头镇：三联、窑底、殿前、朱涂、黄堡、壬田、石马村； 

（5）桥下镇：京岸、桥下社区；梅岙、上村、东山村。 

三 15 乌牛街道：横联、仁浦村。    

Ⅱ 

一 14 

（1）东城街道：峙口社区；渭石、绿上、绿嶂、绿峰、敬仁、河岙、山仓、
嶂岙、竹溪、河屿、长源村； 

（2）南城街道：李观村；  

（3）北城街道：双湾、横溪、路口东山村、朱岙、柯师湾、杭岭村； 

（4）乌牛街道：仁溪社区；河口村； 

（5）桥头镇：林福、白垟、洛溪、朝阳、金窑、溪心、下近、石埠头村； 

（6）桥下镇：德胜（原外塆村）、小京社区；八里、垟塆、韩埠、埠头、西岙
村； 

（7）沙头镇：高浦社区；响山、潮际、渔田村；     

（8）岩头镇：岩头、丽水街社区； 

（9）枫林镇：枫岭、圣旨门社区。 

二 13 

（1）东城街道：大龙山村； 

（2）南城街道：东兴、新芦、永福村； 

（3）三江街道：江东、茗岚、芦田、罗南、瓯窑社区；木桥村； 

（4）乌牛街道：上三房、马岙村； 

（5）桥头镇：大沸下、前东、金村、白沙村； 

（6）桥下镇：京桥社区； 

（7）岩头镇：张大屋、芙蓉村。 

三 12 

（1）乌牛街道：洪岳、新城、西岙村； 

（2）桥头镇：籘溪、梨村、黄坦村； 

（3）桥下镇：德胜社区（原泰山、陈山、桃山、西江村）；下斜村； 

（4）岩头镇：溪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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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一 11 

（1）沙头镇：霞川、楠汇、岭下、石柱村； 

（2）岩头镇：锦园、下日川、屿里村； 

（3）枫林镇：幸福社区；垟山头、江枫、新坊、镬炉、景沙岗、汤岙、内档、
外档、包岙村；    

（4）岩坦镇：岩坦村；            

（5）碧莲镇：碧莲、碧莲上村社区；    

（6）大若岩镇：大若岩社区；舟岙、合丰、梧涨、桐州、九房、小若口、埭
头、李大屋、龙垟、水云、大元下、白泉、玉泉、银泉村；                                                               

（7）鹤盛镇：鹤盛、东皋、下家岙、上日川、蓬溪、鹤阳、填垟、西源村； 

（8）巽宅镇：巽宅村。  

二 9.5 

（1）东城街道：陡门、梅园、全安、大溪村； 

（2）南城街道：龙华村；   

（3）北城街道：永兴、大亨；                   

（4）桥头镇：将山、山徐、詹岙村；                        

（5）桥下镇：德胜社区（原肖山、上降、山联村）；西溪下、新华、强振、长
隆、徐岙、田园、樟岙村； 

（6）岩头镇：霞美、方岙、苍坡、渡头、港头、周宅、烘头、西岸； 

（7）沙头镇：花坦社区；稠树、楠湖、北山、渠口、珠岸、东川、胡头、新
港村、南川、中堡；   

（8）枫林镇：孤山社区；福田村； 

（9）岩坦镇：东岙、屿北、闪坑、源头村； 

（10）大若岩镇：荆州、榴湾、藤溪、田垟、蒋山、新三联、都南； 

（11）碧莲镇：石湖、邵园、黄岗、澄田、新岙村； 

（12）金溪镇：西溪、霞畲、六龙、龙头、坦头垟村。 

三 8 

（1）东城街道：西林垟、金竹垟、平坑、绍翁、潘垟、珠山、高山村； 

（2）南城街道：郭溪社区；新联、外金； 

（3）北城街道：阮家降、中城、山节、嘉元、十二盘、下寮、江山、银场、
朱寮、八里山、三星村； 

（4）三江街道：行禅、山后； 

（5）乌牛街道：大嶂、仁源、十八垅、东嶂新村； 

（6）桥头镇：脑公山、沈岗； 

（7）沙头镇：罗川、古庙、东章、乌龙川、上路垟村； 

（8）岩头镇：塆里村； 

（9）碧莲镇：鱼仓村； 

（10）金溪镇：潘宅、吴宅村。 

Ⅳ 一 7 

（1）沙头镇：廊下、黄村社区；码砗、泰石、福利、豫樟、溪源、霞山村； 

（2）岩头镇：红星社区；岙底、表山、福佑、鲤溪、抱岙村； 

（3）岩坦镇：叶坑、溪口、张溪、黄南、潘坑、林坑、新溪、联源村； 

（4）巽宅镇：龙前、小溪、岭东、石染、西岙村；  

（5）鹤盛镇：岩上、黄坑、桅峰、霞岭根、箬袅、上埠、新源、梅坦、西炉
村； 

（6）碧莲镇：山川、小渠、应坑、大岙、舟洋、应界坑、梧岙、下岭根村； 

（7）云岭乡：岭南、岭北、中源、南陈、富源村； 

（8）溪下乡：溪下村； 

（9）界坑乡：界坑、上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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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二 5.5 

（1）桥下镇：东山、祥和、黄麻垟、朱坑、塘上、吴垟、廿四垄、西银、林
山、东村、南村、西村、梅坑、吊坑、茶场、下陇、郑山、新连、赤岭、邵山、
昆岭村； 

（2）沙头镇：珍源、繁荣、东升、高谢、马田、溪山、东光、珠岸山村； 

（3）岩坦镇：前溪、南岸、下坑、上岙、大学、深龙、景泉、白岩、潘二、
蛙蟆垄、大谢、分水、小长坑、张溪林坑、陈庄、八亩、田龙、金钟、岩龙、
佳溪村； 

（4）鹤盛镇：岩峰、德源、藤家垄、罗家寮、炉山、东炉村； 

（5）碧莲镇：大柏、北溪、炉熊、槎川； 

（6）岩头镇：水东、水西、六联、陈岙、深岙、杏岙、鲤鱼泑、垟头村； 

（7）金溪镇：瓯渠、前山、振瓯、岭一、湖庄、里村、阮朱山； 

（8）云岭乡：复兴、上港、南山、云栖、锦里、李川村； 

（9）茗岙乡：茗上、茗中、茗下、茗后村； 

（10）溪下：黄一、黄二村。 

三 4 

（1）岩头镇：垄翔、大坵田、大岙降、西川、小茅垟、祥丰、藤里、山联、
上泛、龙口、石山、黎明、青秀、岭外、胡溪； 

（2）岩坦镇：西乌头、陈龙、北山、四海山、金竹溪、深固坑、永安、南正、
石陈、霄岭、北源、潘塘、王山、周卫、丰扬村； 

（3）枫林镇：兑垟、镜架山、锦阳、北坑新村、田寮、大木兑村； 

（4）碧莲镇：茶岙、金益、后九降、驮平、郑庄、东庄； 

（5）巽宅镇：上横、木坑口、横彭、霞嵊、山霞、锦川、宁川、三里宅、中
山、云岩、茅山、墨印、金山、雷付、白石坭、双隆、坭坑、柴皮、谢谷； 

（6）金溪镇：金园、黄山、赵宅、茶一、红岩祭、朱章、下庄、盛罗； 

（7）茗岙乡：岩山、平川、章岙、底岙、新郑、鑫楠、徐宅、剩庄、章当、
光塘垟； 

（8）溪下乡：陈坑、邵金、麻茶、陈山头、楠源、刘山； 

（9）界坑乡：盛山、杨庄、信岙、黄岙、美岙、兴发、饭盘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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